
畜禽屠宰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表

序号 检查内容

一

贯彻落实
政府安全
生产工作
部署

1.是否及时贯彻落实政府及畜牧行业主管部门安全
生产工作文件并记录。

2.是否及时传达落实政府及畜牧行业主管部门安全
生产会议精神并记录。

3.是否按要求准时上报安全生产信息、工作总结等
材料。

4.是否按要求记录政府及畜牧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
产检查情况。

二
健全企业
安全生产
体系

5.是否依法建立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、成立安全
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、主任或组长由企
业最高领导人担任。

6.是否落实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，全部领导班子
成员对分管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担当相应职责。

7.是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设置专兼职安
全员。

8.是否依法落实安全生产报告制度，定期向业绩考
核部门报告安全生产状况。
9.是否依法定期向员工通报安全生产情况并公示。

三
安全生产
责任制

10.是否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各岗
位的责任人员、责任、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。

11.是否逐级签订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安全生产责
任书，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纳入考核内容。

12.是否依法对责任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
查并记录。

四 基础管理

13.安全生产与本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同时计
划、部署、检查、考核、总结。

14.主要负责人是否落实安全法规定的职责，定期
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问题，
依法组织开展隐患排查，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

四 基础管理

15.是否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、安
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、安全生产检查制度、设备设
施及人员安全管理制度、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、
安全奖惩制度、事故报告制度、安全投入管理制度
等制度并落实实施。

16.是否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安
全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实施。

17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是否与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
用，安全设施投资是否纳入建设项目预算。

18.是否依法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
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
使用。

19.是否违法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设施等
发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、资质的单位、
个人。

20.是否依法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
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合同、承租合同中依法约
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
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是否依法统一协调、管
理。

21.是否违法与从业人员以任何形式签订协议，免
除或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
承担的责任。

五 教育培训

22.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员是否依法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
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。

23.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依法取得资质
证书。

24.生产经营单位是否依法对从业人员、实习人员
等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合格的从业人员、实习人员是否违法上岗作业。

25.特种作业人员是否依法按照国家规定经专门的
安全作业培训教育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未取得资格的
特种作业人员是否违法上岗作业操作。



六
隐患排查
治理

26.生产经营单位是否依法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并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
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是否
依法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公示。

27.对不能及时排除的重大隐患，是否依法制定治
理方案，采取风险防范措施，落实整改措施、责任
、资金、时限和应急预案（应急处置方案），消除
安全隐患。

28.生产经营单位治理安全隐患，是否依法采取安
全防范措施，可能危及人员安全的，是否依法立即
停止生产经营活动，防止事故的发生。

29.主要负责人及其它管理人员、部门、机构是否
依法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并记录。

30.是否存在着隐患长期不治理，且未采取任何安
全防范措施等违法现象。

七 现场管理

31.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是否依法设置明显
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32.是否依法对安全设备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
、检测、维修、改造和报废。

33.是否依法对安全设备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、
保养。

34.是否违法使用国家明令淘汰、禁止使用的危及
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、技术、设施等。

35.是否违法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使用危险
物品或处置废弃危险物品，是否依法建立危险物品
管理及处置废弃制度，并对危险物品的使用、处置
废弃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。

36.是否依法对吊装、有限空间、临时用电、动火
等特种作业进行管理。

37.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
生产经营活动，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，是否依
法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
理职责和应急采取的安全措施，并指定专职安全生
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。



七 现场管理

38.生产经营单位是否依法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
档，进行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控，并制定应急预
案，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
取的应急措施。

39.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、仓
库是否违法与员工宿舍、休息室等在同一座建筑物
内，且未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。

40.生产经营场所及辅助场所、生活场所是否依法
设置紧急疏散、应急逃生、应急照明等标志设施，
是否违法封闭、堵塞应急逃生、紧急疏散出口或应
急逃生、疏散、消防等通道。

八 应急管理

41.是否依法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预警机制及各类生
产安全应急预案、现场处置方案、重点岗位应急处
置卡等，并定期评估修订。

42.是否依法制定应急演练计划并落实实施。

43.是否依法赋予现场带班人员、班组长和调度人
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令的直接
决策和指挥权。

九 有限空间

44.是否依法对有限空间进行风险辨识，编制有限
空间专项应急预案，建立有限空间台账，采取安全
措施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风险告知牌。

45.有限空间作业时是否依法为操作人员配备安全
带、安全绳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，并监督执行。

46.是否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，擅自进入有限空间
作业。

十 液氨制冷

47.包装间、分割间、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生产
场所的空调系统是否违法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
。48.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，且
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9人。

注:共十项（48条）供屠宰企业在安全生产自查工作中作为参考。


